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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委聘戰略夥伴 

 

本公告乃由長城一帶一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自願作

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與

OXSHOTT CAPITAL PARTNERS LLC （「OCP」）達成一份委聘戰略夥伴協議（「該協

議」）。根據該協議，本公司已同意就媒體與科技產業的海外合併及交易項目、尋求商業發展

機會以及向 OCP尋求項目融資解決方案，委聘 OCP為本公司之戰略夥伴。  

 

OCP 為一間於美國特拉華州威爾明頓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據董事所知，OCP 之業務重點為為

企業金融、資產融資、結構融資及售後回租交易提供諮詢，並在基建、房地產、能源、石油及

天燃氣、科技、汽車等領域提供金融服務。 

 

董事會相信，通過開拓新商業機會從而為本公司及其股東創造價值，委聘 OCP 為本公司之戰略

夥伴將對本集團有益。 董事會認為該協議之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

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據董事會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OCP 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

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承董事會命  

長城一帶一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趙銳勇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趙銳勇先生、李冰女士及張嘉恒先生；及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馮偉成先生、趙光明先生及黃濤先生。  


